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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家的逻辑思想（上）

【提要】名家是始于春秋末期，盛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

历史上对名家所涉人物著 经作的记载不尽一致。《文献通考

籍考 名家》载“：汉志七家，三十六篇。隋志四部七卷。唐志十

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汉书 艺文

志》所列名家有：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成公生、惠子、黄公、

毛公。

名家不拘守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因而善辩。其辩，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名家学者也被称为辩者或辩士。名

家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名的逻辑分析和名实

关系的考察。名家创始人邓析提出的“循名责实”“、按实定名”

的思想，包含了把名作为概念加以探索的因素。他还考察了

“辩”，区分了“大辩”与“小辩”。邓析在辩讼中常用的两可之说

成为名家的主要论证方法。惠施继承邓析的两可思维方法，提

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命题，探究名的转化等问题。他还

娴熟地将“譬”用作表述和论证思想的重要方法。与惠施同时的

另一些名辩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对名的同异、相对性、转

化等问题进行具体阐述。尹文继承邓析的名实观，认为名有“正

形”的作用，提出“名不可差”的要求和以名指形、以形定名的方

法，并进行名的分类。

名家就思维实践中的一些典型概念与命题，所展开的激烈

论争，以及他们的名理研究，掀起并推动了历时数百年的名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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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正是这波澜壮阔的名辩思潮，孕育并产生出了我国古代的

逻辑科学。

第一节　　古代逻辑的启蒙者 邓析

邓析（大约活动于公元前 一前 年），与鲁国的孔子、

楚国的老子同时，是班固所列名家中的第一人。《汉书 艺文志》

记有《邓析 。子》二篇

邓析是郑国大夫，政治上他是激进派。邓析认为统治者的

无能、贪婪、残暴是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他在《转辞》篇中是这

样指斥君王的无能的“：今之为君，无尧舜之才，而慕尧舜之治，

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觉于昭明之术，是以虚慕欲治之

名，无益乱世之理也。”《无厚》篇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贪婪与

残暴“：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

贫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实地分析

了“圣人”扰民的结果，正是人民揭竿而起的反抗。在他看来，那

些满口“仁义”的人同被诛杀的盗贼之间，实无本质区别“。彼窃

财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耶？（”《转

辞》）

从上述的政治态度出发，作为郑国大夫的邓析，却站在了子

产、驷颛等执政权臣的对立面，对他们进行问难。《吕氏春秋

离谓》曾记载了邓析积极参加当时郑国的“乡校议政”活动并数

难子产的情形“：郑国多相悬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

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不仅

无厚》、《转辞》二篇，为研究邓析名辩思想的主要①今本《邓析子》有 材料。其

真伪有争议。唐人李善注《文选》，前后引用今本《邓析子》文字达十余条，

可见唐人并不视之为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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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还坚决反对“不许民知争端”和“禁民有争心”的愚民政

策，私制“竹刑”以反对子产的“刑鼎”，让民众比较容易地了解和

掌握刑律，使之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和，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

武器。同时，邓析还作 刑名之辩”，向人民解释刑律中的概念名

称，教人打官司的方法。《吕氏春秋 离谓》记载了他的教讼、兴

辩活动“：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

狱一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在社会生活中，邓析是一位主张前进的改革家，对于当时一

些因循守旧并以此为美德的人，邓析极不以为然，且十分忧虑。

他发明了一种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可算是极为先进的农机具

桔槔机，但是由于人们深受愚民政策束缚，对此不敢贸然使

用。有些人甚至甘居落后、自得其乐。《说苑 反质》记有这样

一件事：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

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灌韭百

区，不倦 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

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也，我一心溉之，不知

改巳。”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

对于世人中普遍存在着的保守思想，邓析痛心疾首，以致走

了数十里路程，仍然闷闷不乐。现实强烈地刺激着他，不断地增

强着他改变落后现状的决心。这也是促使邓析开创论辩风气，搅

动一潭死水，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教讼、辩讼实践中，邓析有意识地培养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辩者，开了先批 秦名辩的先河，谱写了

中国逻辑史的第一页。邓析被列为名家第一人，是完全符合历

史事实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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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最初探索

春秋末期，名实问题已受到人们的注意，也有了不同的名实

观。邓析主张“循名责实”。

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

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转辞

邓析认为，如果按照名去寻绎相应的现象，就可以认识这类

现象全貌；如果按照实际的现象确定相应的名，这个名也能够完

全地概括这一类现象。名、实之间相互参验应证，就能形成一个

与实相符的名。这里的名与实虽然具有多种含义，但“循名责

实”的思想中已包含了用名正确也反映实的因素，是把名作为概

念加以考察分析的最初探索。

邓析不仅从方法上提出了“循名责实”“、按实定名”的思

想，还从名与实的关系上提出了“名不可以外务”的逻辑要求，强

调名在反映相应的现象时必须保持其规定性，不能任意超越界

限。当然，这种具有逻辑意义的规定，与他的政治主张有紧密

的联系，是他对现实政治进行仔细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他明确

指出，在“治世”问题上“，名不可外务”具体表现为“位不可越，职

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这样，统治者肩起了“名不可外

务”的主要责任“：循名责实，君之事也。”根据官吏的职位名称，

对其相应的工作情况进行督察。另一方面，根据官吏的实际能

如果只看重虚名而不考察其实际才干，仅力，授予相应的职位

仅“以名取士”，就会出现“受重赏而无功”的不合理现象，产生

“居大位而不治”“、理官而不平”“、御军而奔北”等严重后果。

根据邓析“循名责实”的理论，可以推知他所言的 循名 不

仅是儒家创始人孔丘所正的旧名，而且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厘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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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名。因为只有新厘订的名才能符合新出现的实，才能达到

“名之极”的理想要求。

邓析既提出“循名责实”“、按实定名”，当然意识到了客观事

物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各类事物都有相应相称的名；循不同之

名，可得不同类的实；按不同的类，可定不同的名。在中国逻辑

史上，邓析最早意识到了类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赋予“类”以逻辑的意义。《转辞》篇中，他用实例说明了“类”

的这一种意义：

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

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

邓析既认识到了同类事物间的互相应召，又注意到了异类

事物之间的区别，强调：

谈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论志通意，

非务相乖（。《无厚》）

这些归类与别类的论述，表明邓析关于类概念的认识已经有了

一定的深度。

二“、辩”的认识

春秋末期，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由于人们对自然物

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辩的风气开始盛行。

邓析是论辩风气的开创者，也是对“辩”进行分析的第一人。

邓析将“辩”分为两类。一类为“大辩”。他说：

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

其宜，而功立德至矣（。《无厚》）

他很赞赏这种大辩，因为这种辩论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探讨

分析，可以达到别同异、定是非、分白黑、理清浊的目的，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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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另一类为“小辩”。他说：

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

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无厚》）

他反对这一类辩论，因为这类辩论的目的是故意标新立异，

辩论中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其结果与大辩恰恰相反“：使民

不知其要。”邓析分析了这类辩论产生的原因，是辩论者知识浅

薄所致。

邓析还根据辩说对象的不同，提出了几种具体的辩论方法。

他说：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

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

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转

辞》）

邓析对辩论中的态度问题也作了研究，因为辩论双方的态

度，是决定辩论能否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邓析认为，无论在哪

一种场合，都应该遵守这样两条原则“：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

争，勿争。（”《无厚 只有遵守这两条原则，才有可能使辩论达到

别同异、定是非、分白黑、理清浊的预期目的。邓析关于“辩”的目

的、方法、原则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分析，对先秦名辩思潮健康

地发展，推动中国古代逻辑的产生，均有积极作用。

三“、两可之说”及其论证方法

邓析是以操“两可之说”闻名的。两可，即从两个相反的角

度考察同一现象，使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均得以成立的议论过

程。《吕氏春秋 离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

两可之说”的特点。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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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

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 安之，此必无所更析。邓析又答之曰：

买矣。”

在这个故事里，赎死者和得死者的立场是对立的，但邓析却

以“（买者）安之”与“（卖者）安之”来回答对立的双 两方，这就是

可”之论。其所以能造成“两可”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需求相反：

买者只要安于不买，则卖者无所可卖，只能压低赎金；反之，卖者

只要安于不卖，则买者又没有地方可买，只能增加赎金。正由于

买卖双方的立场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所以邓析才能

用“（买者）安之”与“（卖者）安之”来回答双方，使他们各得所欲。

邓析的“两可之论”，还体现在他著作中。《无厚》开首言道：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

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

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

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于民无

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于子无厚

也。周公诛管、蔡，此于弟无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天降福于人类，君王赐恩于人民，这是统治者一贯欺骗人的

调子；而父慈兄仁，则是人们头脑中的一般观念。邓析则站在与

君王相反的被压迫、被统治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作出了截然相

反的结论：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站在与父、兄相反的角度即

用子、弟的眼光分析问题，得出了“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

的结论。这些分析表明：穿窬、诈伪的是与非，天于人、君于民、

父于子、兄于弟的“有厚”“、无厚”，都是相对的。站在两个截然

相反的立场上，就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邓析的“两可”分析方法，给以后的名辩学者以很大的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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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人物都曾以这种“两可”方法作为认识

世界、分析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惠施的“历物之意”，明显地带

有“两可”的色彩；而公孙龙则用这种“两可”的方法，作为外交活

动中的重要工具。《吕氏春秋 淫辞》载道：

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

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王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

王不悦，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

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

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

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这里，秦赵双方都依约来进行辩解，从约所规定，秦赵所求

都合乎约，而结论却相反，这也是“两可”。由于推论的标准有了

两个，双方都抓住了有利于己的那一个，抛却不利于己的另一

个，因而导致诡辩的形式。

淫辞》所载的这一个论式，不一定能真正《吕氏春秋 表达

邓析“两可”的真意。因为邓析的“两可之论”，是在于引起辩论

者对辩论立场的注意。辩论双方应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否则就

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确定的结论，达不到别同异、明是非、分白

黑、理清浊的目的。邓析关于“无厚”的论证，就说明了这一点

即邓析操两可之辞的目的，是揭示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另一端，

并表明这一端立论的合理性。他是鲜明而且坚定地站在作出

“无厚”结论的这一端的。

在提出和论证“两可之论”的过程中，邓析熟练地运用了各

种逻辑的方法。以“无厚”之论为例，邓析首先提出了“天于人无

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这四个具体的“无厚”

论题，然后依次进行演绎论证，如“：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析

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人）无厚也。”当四个具体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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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论题的真实性都得到证明之后，邓析进行了归纳：“推此言

之，何厚之有？“”无厚”的思想，借助于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得到

了逻辑的证明。

在《转辞》篇中，邓析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一个

与一般观念截然相反的论题。邓析的论证是：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 之，则？为之斗斛而

并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

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仁

义而窃之。

从许多同类事件中，邓析概括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

论，因而是一个归纳论证。

由于邓析注意到了“类”在推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而经

常将类比推理作为论证“两可之论”及其他一切思想的一个重要

的思维方法。除了《转辞》中有不少这样的文字外，《无厚》中也

有很多用类比方法阐述思想的文字。例如：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

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

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在这里，邓析以治国与驾车学两件事中某些特定的类似属

性作为依据，加以类比，推出相应的结论。现表列如下：

人之驾车，舆安、策劲、马良、轮利，车行顺利；

君之治国，势固、威定、臣顺、民和；

君之治国，国家安泰。

人之驾车，舆不安、策不劲、马不良、轮不利，覆车败载；

君之治国，势不固、威不定、臣不顺、民不和；

君之治国，国家危险。

邓析的类比推理方法，给以后的名辩学者以很大影响。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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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仅以将这种类比方法作为对付政敌、排难解惑，表达思想

的主要思维工具而著称，还从理论上对这种类比方法作了总结。

后期墨家也对这种类比法作了“举他物而以明之”的定义。邓析

对类比推理的认识虽不如后人那样深刻，但他毕竟首先意识到

了“类”在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并通过类的比较进行逻辑的推理。

以上的分析说明，邓析在教讼与兴辩的实践中，运用了归

纳、演绎、类比等推理形式；提出了“两可”的论证方法，初步探索

了辩以及名实关系问题，触及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所

有这些，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科学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邓析应时而起地促进了名辩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更是为中国古

代逻辑科学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惠施的命题研究和类比方法

惠施（约公元前 年），战国中期宋国人。公元前前

年，正当魏国被齐国挫败、太子申被杀之后不久，惠施便怀着

三十而立的雄心，前往魏国。在魏国，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治国才

能，深为魏惠王所倚重。三十五岁便当了魏相。以后，魏王几次

向惠施表示，愿意效法先圣，将王位禅让给他。惠施在魏国当了

十二年丞相，使一个本来破败的国家重新恢复了元气。然而，由

于国内上层人士的嫉妒斗争，又由于秦国间谍张仪的挑拨离间，

惠施终于失宠被逐。之后，他先到楚国，曾与南方倚人黄缭一起

围绕一系列自然现象展开讨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旋又被楚君

遣送回宋国，遂与庄周为友，约数十年。

惠施处身于先秦名辩思潮蓬勃发展的时代。邓析所开创的

名辩思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然成风；所辩论的问题，已不

仅仅限于民事诉讼的“刑名之争”，而是越来越注重于对自然奥



第 11 页

秘的探索，例如天为什么不堕？地为什么不陷？为什么有风雨雷

霆？卵中有没有毛？等等。而名辩思潮中的另一重要学派 墨

辩学者 也在墨翟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惠施处于这样的时代，受到了各种名辩思想的熏陶，终于选择了

一条继承、发展邓析辩学思想的道路。

由于惠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接受了邓析的“两

可”分析法，对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已多少有所认识，因而所提

出的命题能吸引人。《庄子 天下》在列举惠施的“历物十事”之

后曾言道“：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

乐之。”这既说明惠施对自己所提的命题比较自信，也说明这些

命题确实是当时的学者普遍关心和互相对诤的问题。

惠施从事名辩活动的时间，大约在罢相离魏之后，主要是在

与庄周交友的十几年中。因为惠施去魏时年仅三十，且在魏十

几年，一直为振兴颓败的魏国而忙于政事，既没有“日以其知与

人之辩”的时间，也缺少“逐万物而不返”的机会。罢相归宋后，无

官一身轻，时间是充裕的；年过“不惑”，又有当过“贤相”的经历，

“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这样一副辩者领袖的资格也是

具备的；而“宋王之贤惠子，天下莫不知，（”《战国策》）环境也是有

利的。凡此种种，皆为惠施从事名辩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惠施的“历物之意”为当时的名辩研究注入了新内容；他与

“天下之辩者”的公开的论诤活动，亦将名辩思潮推进到了一个

新的高峰；而名家这支理论队伍，也在惠施的带领下日益发展壮

大，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学派。

一“、历物十事”及其逻辑意义

天《庄子 下》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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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

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

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

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

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也。

这就是惠施著名的“历物十事”。这些命题涉及了时间、空

间、事物相互关系等三个方面。通过“历物十事”，惠施揭示下述

的道理：概念均有其确定的涵义与所指对象，因而有不同概念的

区别。例如“，今”非“昔”“，日中”非“日睨”。概念的涵义与指称

对象又是可变化的，所以不同概念又互相联系和彼此转化。例

如“，今”可向“昔”转化“，日中”可向“日睨”转化。与之相应，不

同的判断之间，也有这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情形。例

如“，南方无穷”与“南方有穷”。下面对这些命题作一些具体的分

析。

关于时间问题的命题。

这方面的命题有两个“：今日适越而昔来”“、日方中方睨，物

方生方死”。

“今日适越”，即“今天到达越地”；昔，指已经过去的时间。在

这一命题中，惠施既肯定了“今”与“昔”都有特定的内涵“，今”不

是“昔”“，昔”也不是“今”；又肯定了“今日”这个概念所反映对象

的动态性，即今日在不断地向着昔日转化，因而“今日”之中包含

着“昔”的因素。倘若今日抵越， 我是今日抵达越地的”，可以说：

也可说“： 今”、昔”有别，而又我是昨日出发来越地的”。这表明

互相联系。

倘若“今日适越而昔来”是对“日”这一时间概念的“两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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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那么“，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则是对更短暂的时间概

念，即“一瞬间”的“两可”分析了。

太阳总是一直由东往西运动着的，并未有一瞬间的暂停，因

而当太阳刚刚升入正中的时候，也正是太阳刚刚开始西斜的时

候“。中”与“睨”虽然是完全不同（对立）的两个概念，但它们所

反映的对象却又可包含在同一瞬间之中，在这一短暂时间内，这

一对象（太阳位置）既可谓之“方中”，也可谓之“方睨”

“物方生方死”，也是对同一瞬间某一现象的分析。生与死

是对立统一的。有生，才有死；无生，即无死。生相对于死而言，

死亦与生相成。如同太阳一刻不停地自东向西移动，任何生命

体也都一刻不停地向着死亡转化。当一个生命体诞生之时，也

正是这个生命体向着死亡转化的开始。因此，处于这一瞬间的

新生事物，既可谓之“方生”，也可谓之“方死”。

以上两个命题，都是从时间方面对事物动态所作的描述，它

们揭示了概念内涵的相对稳定性与变化的绝对性。

关于空间问题的命题。

这一类命题在“历物十事”中的比例最大，其中既有关于平

面的分析，也有关于立体的分析。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这个概念

所反映的对象，也包含着两个端：一是“至大无外”、无所不包的

“一”，即“大一”；一是“至小无内”、不再包含有任何东西的“一”，

即“小一”。

南方无穷而有穷”，是“大一”与“小一”命题的具体发挥。相

对于没有方向性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南方”总算有了一

个具体的方向。从“大一”角度看，南方之外仍有南方，南方的南

方还是南方，一直往南，无穷无尽。然而，这无穷无尽的南方是

由“越”等具体有限的区域组成的。因此，无穷的南方中又包含



第 14 页

着有穷的因素“，南方”这个概念反映的对象是无穷与有穷的对

立统一。

南方无穷而有穷，推而广之，东、西、北方皆然。由于世界之

大无涯无际，惠施进一步提出了“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

南是也”这一命题。燕，是偏于北方的一个国家；越，是偏于南方

的一个国家。就当时一般认识，燕之南、越之北的中原地带是“天

下之中央”。但是，惠施鉴于“南方无穷”这样的认识，认为“天下

之中央”这个有穷的区域，无论设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的。因为

在南北方向都可无限延伸的一条直线上，无论取哪一个“点”，都

可作为这条直线上的中点。如同邓析的“无厚”分析一样，惠施

认为“天下之中央”的确定也可因地而异。从而揭示了判断的相

对性。

如果说“南方无穷而有穷”是关于射线的分析“，天下之中

央”是关于直线上一点的分析，那么“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这一命题则是对“面”的分析。无厚，极薄的意思，极言“面”的厚

薄程度已到了“至小无内”、不能计数的地步；然而这一对象的另

一方面，却可以“至大无外”“，无厚不可积”与“其大千里”紧紧统

一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认识对象 “面”。由于质的多样性、人

们观察角度的不同，对于“面”这一个对象，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

的判断“：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

然而，即便从同一个方面考察事物，所得判断也是相对而非

绝对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就是惠施从高度方面对客观事

物的考察分析。这个命题在当时曾引起较大反响，如荀子批评

说“：山渊平、天地比，此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荀

子 荀子所以将惠施与邓析相提并论，是因为惠施提出不苟

的这个命题用“两可之论”的方法揭示了概念的相对性。

天在上，地在下，因而天高地低是人们的传统观念。惠施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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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天、地之间的高、低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天者，高也。”但究

竟多少高度才算是天呢？按理讲，不是地面，即是天空，那怕离地

只有一丈、一尺、一寸，都应是天。这样低乎及地的天，实在与地

相差无几。而隆起的地面，往往比低洼处的空间要高一些。在

这种情况下，部分的天空与部分的地面之间，前者显然比后者更

低。所以，如同其它事物一样，天的任何属性也都并非绝对。同

样道理“，山与渊平”，即山不仅有高的性质，也有低的成份。一

方面，山的高度本身便是相对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高

山与小山之间，本有天渊之别。另一方面，任何一座高山，都由

山峰、山腰、山脚等部分组成。就其山峰而言固然很高，然而其山

脚却与水泽一样低了。高中有低，即“山与渊平”所揭示的道理。

总之，任何事物都有相反相成的两端。叩其两端，操其两可，

就能对事物有全面的认识。

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命题。

“历物十事”的其余三条命题，分析了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

其中“连环可解”是具体的譬喻“，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大同而

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则是抽

象的分析。

连环是否可解的问题，在惠施时代有过热烈的讨论。《吕氏

春秋 君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即连环），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

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

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

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

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说之弟子

者，以“不解”解之也。

惠施说的“连环可解”，大概就是兒说弟子那种以“不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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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意思。因为 连环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完全封闭的圆圈组成

的一个整体，每个圆圈都自成一体，各自转动，但又都是整个连

环的一部分，圆圈之间互相连结，不可分离。所谓“不解”，是指

在保持各个圆圈完好性的条件下不可分拆，它是连环的基本特

性。人一旦认识了这个“不解”属性，也就是对连环的解了“。不

解”是连环的唯一解法，解连环的结果必然是“不解”。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命题是“连环可解”思想的继续。世

间万物，如同连环中的各个圆圈，各自有着独立性，泛爱万物，就

是要人们去认识具体事物，并保护这些事物的自然特性。天地

一体，是指事物之间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它们

形成了一个“至大无外”的统一体。惠施认为，只有维护各个事

物的本质特性，才能保持这些事物的统一性。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

同异。”这是对万物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的分析。在战国中期，

关于事物之间的同异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后期墨家就因为在

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而导致分裂，而互谓“别墨”。经常地“散

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返”的惠施，对事物之间的同异性

有着仔细而深刻的观察。他将事物之间的共性分析为小同、大

同、毕同，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分析为小异、大异、毕异。从具体

事物分析，有些事物比较相近，有较多共性（大同），它们之间的

差异性相应地较少（小异）；有些族类较远的事物之间共性较少

（小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相应地较多（大异）。事物之间的这

些同异情况，统称之为“小同异”。但是，若从“至大无外”的整体

角度看，万物之所以皆为“物”，有其“毕同”的因素；从单个事物

看，万物各有其特殊性。事物之间存在着的这些毕同、毕异因素，

称之为“大同异”。惠施的这些分析，是对于战国时期的名辩学者

关于同异问题长期争论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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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譬的理论与实践

譬，就是类比。这种思维方法，早在邓析、墨翟的时代就已

经开始运用，孔子甚至向学生提出了“举一反三”的要求。到了

惠施的时代，尤其在惠施那里，这种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特点

的类比方法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一个主要工具，所以有人认为

惠施“无譬，则不能言”。

认为惠施离开譬就不能表达思想，当然有些过甚其辞；但

是，惠施处处善于用譬式推论表达思想也确为事实。《战国策

魏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

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入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

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

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者

众，则子必危矣”。

这是运用自然之物杨树的栽、拔，与社会中人的处世维艰作

类比，使人由此产生居安思危的警觉。

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惠施也经常地得力于这种思维方

法。例如，在惠施初到魏国，劝说惠王偃兵王齐时，匡章向惠施提

出这样一个质问“：子之学去尊，今又王齐，何其到（誖）也？”惠施

便用类比方法回答道：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

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

⋯⋯今可以王齐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

也。何为不为（？《吕 爱类》）氏春秋

惠施善于从类族较远的不同事物情况中寻找出某些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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